附件C
参赛声明
1、 本人（队）自愿报名参加第三届长三角帆船赛总决赛（上海站）暨上海市青少年帆船联赛（冬季赛）比赛并签署本责任书。
2、 本人（队）已全面了解并同意遵守大会所制订的各项竞赛规程、规则、要求及采取的安全措施。
3、 本人已完全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确认自己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具备参赛条件，已为参赛做好充分准备，并在比赛前购买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监护人经审慎评估，确认被监护人身体状况符合参赛条件，并自愿承担相应风险。
4、 本人（队）充分了解本次比赛可能出现的低温及其他参赛风险，且已准备必要的防范措施，以对自己（参赛运动员）安全负责的态度参赛。
5、 本人（队）愿意承担比赛期间发生的自身意外风险责任，且同意对于非大会原因造成的伤害等任何形式的损失大会不承担任何形式的赔偿。
6、 本人（队）同意接受大会在比赛期间提供的现场急救性质的医务治疗，但在离开现场后，在医院救治等发生的相关费用由本队（人）负担。
7、 本人（队）承诺以自己的名义参赛，决不冒名顶替，否则自愿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8、 本人（队）及家长（监护人）已认真阅读并全面理解以上内容，且对上述所有内容予以确认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参赛选手签字：  
年  月　日     
如果是运动员未满18周岁，请监护人签字。           
参赛选手家长（监护人）签名：      
                          年  月　日
备注：本《告知书》为每名运动员单独1份，在报到时交给竞赛委员会。

